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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經濟篇 

法規 

經濟部令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5 日 

經地字第 10104603560 號 

訂定「地質資料蒐集管理辦法」。 
附「地質資料蒐集管理辦法」 

部  長 施顏祥 公出 
政務次長 林聖忠 代行 

地質資料蒐集管理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地質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七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自行或委託辦理地質調查，應於報告完成後三個月內，

將報告書以紙本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格式之電子檔提交中央主管機關。 
   接受政府補助或獎勵之機構、團體、學校或個人辦理地質調查，應於報告完成後

三個月內，將報告書以紙本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格式電子檔提交中央主管機關。 
   前二項之資料所有人，應自報告提交日起保存原始地質資料六個月，中央主管機

關得於期限內，通知資料所有人提交原始地質資料。 
第 三 條  位於山坡地或地質敏感區之土地開發或建造申請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審查

通過或已核發執照者所附地質相關書圖文件編成彙報目錄，於每季結束後一個月內，

依下列項目，以紙本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彙報中央主管機關： 
一、申請案名稱。 
二、目的。 
三、地理位置。 
四、申請人及聯絡方式。 
五、核定日期。 

   前項申請案書圖文件資料所有人，應於申請案核准後三個月內，將申請案所附地

質相關書圖文件以紙本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格式電子檔提交中央主管機關，並自提交

日起算妥善保存原始地質資料六個月。中央主管機關得於期限內，通知資料所有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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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原始地質資料。資料所有人得請求中央主管機關合理補償提交原始地質資料所衍生

之額外成本。 
第 四 條  前二條所指原始地質資料包括野外地質調查、現地試驗、實驗室分析之紀錄資料

或經整理可資為研判、分析之紀錄、圖表、影像、照片、鑽探岩心或標本等資料。 
第 五 條  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規定之地質資料，其產製過程之地質鑽探符合下

列情形之一者，應於調查報告完成後或申請案核准後三個月內，將地質鑽探成果，依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作業方式提交中央主管機關： 
一、位於山坡地之地質鑽探。 
二、位於地質敏感區之地質鑽探。 
三、位於前二款以外地區單井深度五十公尺以上之地質鑽探。 

第 六 條  因涉及國家機密或工商秘密，致無法依第二條或第三條規定提交地質報告書、地

質相關書圖文件或原始地質資料者，應以書面敘明理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得

免提交。 
第 七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將蒐集之地質調查報告書、地質相關書圖文件及原始地質資料，

經整理、分類、電腦化處理後，匯入全國地質資料庫，並建立資料目錄。 
   中央主管機關應將蒐集之原始地質資料之鑽探岩心及標本，經篩選、處理後，貯

存於適當場所，並建立地質鑽探岩心及標本目錄。 
   中央主管機關應將前二項之目錄，適時公開。 
第 八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公開全國地質資料庫，提供人民查詢及申請。 
   第一項申請，應填具申請書，載明下列事項： 

一、申請人身分資料。 
二、申請日期及用途。 
三、申請資料項目、範圍及數量。 
四、其他應載明事項。 

   前項之申請，得以書面通訊或電子傳遞方式為之。 
第 九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開放地質鑽探岩心及標本，提供人民鑑定或採樣之申請。 
   第一項申請，應填具申請書，載明下列事項： 

一、申請人身分資料。 
二、申請日期及用途。 
三、鑽探岩心、標本之編號及數量。 
四、鑑定方式、採樣大小。 
五、其他應載明事項。 

   前項申請方式，得以書面通訊或電子傳遞方式為之。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鑽探岩心

或標本之保存現況，以為准駁。 
第 十 條  使用中央主管機關保存之地質鑽探岩心、標本，應遵行下列事項： 

一、載明鑽探岩心、標本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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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鑽探岩心、標本之鑑定或試驗分析成果資料，應於報告完成後三個月內提交

中央主管機關。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行政規則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令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5 日 

金管保財字第 10102508861 號 

一、依據「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辦理。 
二、 保險業採用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

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以下簡稱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後，為維持保險業財務結構之健全

與穩定，除本會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有補充規定外，相關規範如下： 
(一) 保險業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時，應就帳列股東權益項下之未實現重估增值及累積換

算調整數（利益），因選擇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一號豁免項目而轉入保留盈餘部分，

分別提列相同數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但轉換日因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產生之保留盈

餘增加數不足提列時，得僅就因轉換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產生之保留盈餘增加數予以提

列。嗣後保險業因使用、處分或重分類相關資產時，得就原提列特別盈餘公積之比例予以

迴轉分派盈餘。 
(二) 開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財務報告後，於分派可分配盈餘時，應就當年度發生之帳

列其他股東權益減項淨額（如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備供出售金融資產

未實現損益、現金流量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利益及損失等累計餘額），自當

期損益與前期未分配盈餘提列相同數額之特別盈餘公積，屬前期累積之其他股東權益減項

金額，則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列相同數額之特別盈餘公積不得分派；但保險業已依前款規

定提列特別盈餘公積者，應就已提列數額與其他權益減項淨額之差額補提列特別盈餘公

積。嗣後其他股東權益減項餘額有迴轉時，得就迴轉部分分派盈餘。 
三、 保險業應即審慎因應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對損益之影響及考量現金流量，俾及早規劃或修

正公司章程所訂股利政策。另保險業應自開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年度，依說明二

（一）提列特別盈餘公積，並於股東會上報告可分配盈餘之調整情形及所提列之特別盈餘公

積數額，俾股東知悉影響情形。 
四、本令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一月一日生效。 

主任委員 陳裕璋 

 




